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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权威 漫画图解 四色印刷

◆ 轻松了解民法典中的民生热点

◆ 普及热点问题背后的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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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新出台的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 人民民事权利的保护法典。 本书根据

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中与民生相关的热点

问题与立法亮点内容编写问答， 附上相关民

法典的法律条文， 用法学讲堂对这些热点问

题进行讲解回答， 并且通过 118 幅生动有趣

的漫画帮助公民理解民法典的基本精神与原

则， 普及民法典中的法律常识。

【精彩节选】

1.房屋买卖必须依法登记才生效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零八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

更、 转让和消灭，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交付。

第二百零九条 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

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

效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二十五条 船舶、 航空器和机动

车等的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未

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虽然因卖方又将房屋卖给他人并办理了

登记手续， 在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

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但是可以追究卖方

的违约责任。 而对于小汽车等特殊动产的买

卖而言， 在卖方没有为第一位买受人办理所

有权转移登记的情况下， 如果第二位买受人

不知道前述买卖关系存在， 则有权要求卖方

为自己办理登记手续。

2.哪些情形下可以申请不动产预告登

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 当事人签订买

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

议， 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 按照约定可以向

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后， 未经

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处分该不动产的，

不发生物权效力。

预告登记后， 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

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九十日内未申请登记的，

预告登记失效。 因此， 预告登记并不是一劳

永逸的， 当条件成熟时还需及时进行正式登

记哦！

3.居民小区内车位的归属和使用是如何

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五条 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

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的归属， 由当事人

通过出售、 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 属于业主共有。

第二百七十六条 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

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

的需要。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

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

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小区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 开发商可

以出售、 附赠或者出租给业主。 对于占用小

区道路修建的停车位， 产权不在开发商而在

全体业主手里， 可以由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如

何进行利用。

4.居民小区的哪些事项必须由业主共同

决定？ 如何共同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 下列事项由业

主共同决定：

（一） 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 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三） 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

员会成员；

（四）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管理人；

（五） 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

资金；

（六） 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

资金；

（七） 改建、 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

（八） 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

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九） 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

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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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 西欧和社会主义国

家中， 民事诉讼当事人、 刑事被

告以及他们的律师各享有什么权

利？ 在这部启人深思的著作中，

一位卓越的法学家对世界各地的

法律制度如何管理司法以及政治

与司法的关系作了高度原创性的

比较分析。 米尔伊安·R.达玛什

卡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使得迥

然相异的程序特征呈现为可辨识

的几种模式。

作者认为， 民事规范是古代

西亚地区人类活动的最早规矩，

它们不同程度地演绎了合意、对

价、立约、诚实信用、情事变更乃

至民事赔偿等原则与精神， 是真

正意义上的民法。 作者对古代西

亚地区民事规范进行思考， 得出

结论： 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是

近现代民法的历史渊源， 这种文

明传播轨迹由古代西亚地区传至

希腊、罗马乃至辐射到整个欧美。

《合法性与正当性》 为宪法

学和政治学的经典文献， 是施米

特在魏玛宪政危机关头书写的法

学名作， 堪称挽救魏玛民国宪政

的 “绝望尝试”， 明确主张对反

魏玛宪法的政党 （纳粹） 实行党

禁。 然而战后， 施米特却吊诡地

被贴上 “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

的标签。 其间， 施米特写作六篇

随笔， 结集为 《从囹圄中获救：

1945—1947 年间的体验》 出版。

《合法性与正当性》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民法的起源》

B2 非常阅读 2020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三

《生活中的民法典：看图学法》

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 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www.shfzb.com.cn

【作者简介】

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负责拟订法治

宣传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指导、 监督各地

区各部门“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任制落

实工作， 推进全民普法。 指导、 监督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 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各

行业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工作。 组织对外法

治宣传工作。 指导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

作。


